
仲裁协议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仲裁协议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篇一

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
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
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根据仲裁的立法和仲裁的实践，仲裁
协议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仲裁条款

仲裁条款，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签订的合同中订立的，将今后
可能因该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的条款。仲裁条款是仲
裁实践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仲裁协议的形式之一。除了
订立于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双方当事人在补充合同、协议或
备忘录等中对仲裁意思表示的修改或补充，也构成合同中仲
裁条款的一部分。

(二)仲裁协议书

仲裁协议书，是指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争议发生之后，双方当
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同意将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的争议提交仲裁的一种独立的协议。仲裁协议书是独立于合
同而存在的契约，是将订立于该仲裁协议书中的特定争议事
项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书不受已签订的合同的约
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三)其他有关书面文件中包含的仲裁协议



在民事经济往来中，除了通过订立合同等方式达成仲裁协议，
当事人之间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往来并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形也越来越普
遍。这种类型的仲裁协议与前两种类型的仲裁协议的不同之
处在于，仲裁的意思表示一般不集中表现于某一份文件中，
而往往分散在当事人之间彼此多次往来的不同文件中。

仲裁协议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篇二

涉外仲裁机构的确立主要有：(1)在其本国的常设仲裁机构仲
裁;(2)在对方当事人所属国常设仲裁机构仲裁;(3)在第三国
或国际性的常设仲裁机构仲裁。

中国法院受理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海事案件，如果发
现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法
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
无法执行的，在决定受理起诉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
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受理，应将其审
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院未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
理。

一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确认涉外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无效，
如受案法院拟裁定涉外合同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无效的，应
先逐级呈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同意后才可
以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它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也是仲裁员或仲裁机构受
理争议的依据。它是一种合意的产物，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在
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订立，任何一方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另一方。

仲裁协议的种类

仲裁协议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仲裁条款(arbitrationclause)

主要是在争议发生之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订立的将有
关合同争议交付仲裁的条款。

这是目前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常设仲裁
机构一般都拟定有自己的示范仲裁条款，推荐给当事人订立
合同时采用。我国《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第3条就规定：“仲裁协议系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明的仲裁条
款，……。”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示范仲裁条款
为：“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
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先
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
有约束力。”

仲裁协议书(arbitrationagreementorsubmissionagreement)

是指双方当事人为将来某项争议交付仲裁而订立的专门协议，
这种协议独立于合同，一般是在争议发生之后才达成的'。

仲裁特别约定。

即为双方当事人在往来信函，如电报、电传、电子数据交换
和电子邮件中，同意交付仲裁的意思表示等，是双方当事人
将争议交付仲裁的特别约定。

仲裁协议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篇三

仲裁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达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达是仲裁协议的首要内容。



当事人在表达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需要注意四个问题:

(1)仲裁协议中当事人请求仲裁的意思表达要明确。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不明确的仲裁协议无法判断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仲裁机构也无法受理当事人的仲裁申请。

申请仲裁的意思表示明确，最主要是要求通过该意思表示，
可以得出当事人排除司法管辖而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的结论。

对这个要求，英国早在1856斯科特诉艾费里案中就确立了这
项判例规则，也就是这个案件的判词所说的:仲裁协议中必须
包含有当事人不寻求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意图。

那么根据这个要求，人们平常所看得到的一些约定，比如约定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某仲裁机构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等，这样一些约定就是请
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不明确的约定。

(2)请求仲裁的意思表达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意思表示，
而不是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不能证明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

(3)请求仲裁的意思表达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即不存在当事人被胁迫、欺诈等而订立仲裁协议的情况，否
则仲裁协议无效。

(4)请求仲裁的意思表达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意思表示。

如上级主管部门不能代替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

仲裁事项



仲裁事项即当事人提交仲裁的具体争议事项。

它解决的是“仲裁什么”的问题。

在仲裁实践中，当事人只有把订立于仲裁协议中的争议事项
提交仲裁，仲裁机构才能受理。

同时，仲裁事项也是仲裁庭审理和裁决纠纷的范围。

即仲裁庭只能在仲裁协议确定的仲裁事项的范围内进行仲裁，
超出这一范围进行仲裁，所作出的仲裁裁决，经一方当事人
申请，法院可以不予执行或者撤销仲裁协议需要包括什么内
容仲裁协议需要包括什么内容。

因此仲裁协议应约定仲裁事项。

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事项，应当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1)争议事项具有可仲裁性

仲裁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必须仲裁
立法允许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的争议事项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
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协议的无效。

这已成为各国仲裁立法、国际公约和仲裁实践所认可的基本
准则。

我国《仲裁法》第2条和第3条分别规定了可以仲裁的范围和
不可仲裁的范围。

其中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
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婚姻、收养、
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从这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并不是所以的争议都属于可仲
裁的事项，下列争议不属于仲裁的范围。



a、涉及当事人身份关系的争议不属于仲裁的范围。

例如，甲某与乙某就离婚及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达成仲裁协
议，请求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那么这个仲裁协议肯定是
无效的，因为该仲裁协议约定的事项超出了法定仲裁范围。

又比方讲，一个老先生生后留下一栋房子，他的三个子女为
继承之事争执不下，最后三个人约定让某仲裁机构来明断是
非，这一约定也超出了法定仲裁范围，因而是无效的。

b、不平等的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不属于可仲裁事项范围。

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与相对人发生的争
议，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等与对方当事
人发生的'争议等，它涉及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是否合法的
问题，这需要有权机的国家机关来判断，而不应由作为民间
机构的仲裁机关来裁决。

c、依法应由行政机构处理的纠纷不属于仲裁的范围。

对民事纠纷应注意区分是财产纠纷还是侵权纠纷，侵权纠纷
中属于权属方面的纠纷，一般不能仲裁。

比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纠纷由行政机关专属管辖，不能
采用仲裁方式解决。

再如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被侵权，按照我国《专利法》和
《商标法》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只能向专利管
理机关或工商行政机关请求处理，或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不
能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

当事人就上述不属于仲裁范围的事项约定提交仲裁的，仲裁
协议无效。



(2)仲裁事项具有明确性

即将什么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应该明确，如在供货合同中，是
将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争议，还是因产品数量问题引起的
争议，或是因整个供货合同引起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应在
仲裁协议中明确。

仲裁机构只解决仲裁事项范围内的争议。

如当事人约定“就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争议提交仲裁”，这
一约定就排斥了对因货物数量问题引起的争议进行仲裁的可
能性。

在具体约定时，对于已经发生的争议事项，其具体范围比较
明确和具体因而较容易约定;对于未来可能性争议事项要提交
仲裁，应尽量避免在仲裁协议中作限制性规定，包括争议性
质上的限制、金额上的限制以及其他具体事项的限制，采用
宽泛的约定，如可以笼统地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

这样有利于仲裁机构全面迅速地审理审理纠纷，充分保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相关阅读【2】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即仲裁协议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

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包括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
对法院的约束力和对仲裁机构的约束力。

仲裁协议一经有效成立，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双
方当事人都受到他们所签订的仲裁协议的约束。

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只能通过向仲裁协议中所确定的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的方式解决该纠纷，而丧失了就该纠纷向法院提
起诉讼的权利。

如果一方当事人违背仲裁协议，就仲裁协议规定范围内的争
议事项向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在首次开庭前依据仲
裁协议要求法院停止诉讼程序，法院也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起
诉仲裁协议需要包括什么内容百科。

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排除法院对订立于仲裁协议中的争议事
项的司法管辖权，这是仲裁协议法律效力的重要体现，也是
各国仲裁普遍适用的准则。

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
议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
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推
定当事人默示司法管辖。

仲裁协议是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的基础，是仲裁庭审理
和裁决仲裁案件的依据。

没有仲裁协议就没有仲裁机构对仲裁案件的仲裁管辖权。

我国《仲裁法》第4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同时，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又受到仲裁协议的严格限制，即仲
裁庭只能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争议事项进行仲裁，
而对仲裁协议约定范围以外的其他争议无权仲裁。



更多【仲裁协议需要包括什么内容】阅读

仲裁协议效力及作用

2017年仲裁协议书范文

仲裁协议的作用是

仲裁协议的相关内容

仲裁协议无效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仲裁协议书效力

仲裁协议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篇四

一、合同仲裁协议的内容

协议中要有以下内容：

1、要有申请仲裁的意思表示。

2、仲裁事项。

仲裁事项必须与当事人有特定的法律关系，而且只能是合同
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
等民事纠纷不能申请仲裁。

3、选定仲裁委员会

当事人在协议中必须写明具体的仲裁委员会，如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仅有仲裁地点(如北京)而没
有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无效。

以下是贸仲的示范仲裁条款：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
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二、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仲裁协议，总体上有三方面的法律效力，亦即：对当
事人的约束力、对仲裁机构的效力和对法院的制约力。

(一)对当事人的法律效力。这是仲裁协议效力的首要表现。

1、仲裁协议约定的特定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后，当事人就该争
议的起诉权受到限制，只能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不得单方
撤销协议而向法院起诉。

2、并且必须依仲裁协议中确定的`仲裁范围、仲裁地点、仲
裁机构等内容进行，不得随意更改。此为仲裁协议对当事人
还产生基于前两项效力之上的附随义务：任何一方当事人不
能随意解除、变更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协议;当事人应履行
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等等。

(二)对仲裁机构的法律效力。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行使仲裁管辖权，受理案件的唯
一依据。没有仲裁协议的案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仲裁申
请，仲裁机构也无权受理。仲裁管辖权属于协议管辖权，此
不同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后者的管辖权起于国家的司法
主权，具有强制性，不以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作为管辖的前提
条件。虽然国际民事诉讼中也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但必须是在特定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受特定国家法律规



定的种种条件的限制，当事人协议的自由度是非常有限的。
仲裁协议对仲裁管辖权还有限制的效力，并对仲裁裁决的效
力具有保证效力。当然，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
或范围也有裁决权。依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1月1日生
效)第6条第3款的规定，如果被申请人不按照第5条的规定提
交答辩，或者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
出一种或多种异议，而仲裁院初步认定可能存在按照国际商
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仲裁协议时，仲裁庭得在不影响对这
种或多种异议的可接受性和实质性下决定继续仲裁。在此情
况下，有关仲裁庭的管辖权应由仲裁庭自已决定。如果仲裁
院不确信存在仲裁协议，则应通知当事人仲裁不能进行。在
此情况下，当事人仍有权请求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是否存在有
约束力的仲裁协议作出裁定。

(三)对法院的法律效力。

1、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如选择了仲裁即排
除了法院管辖。关于仲裁协议可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为大
数国家所承认。但是亦有少数国家规定：仲裁协议不能完全
排除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或者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
不服时可向法院提起上诉。但在我国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被拒
绝执行，当事人如不能重新达成仲裁协议，只能向法院起诉。

2、另一方面，仲裁协议对法院的制约力还表现在，对仲裁机
构基于有效仲裁协议所作出的有效裁决，法院负有执行职责。
这体现了法院对仲裁的支持。

3、有效的仲裁协议是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时必须提供的文件。
根据《联合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裁裁决公约》(《纽约公
约》)的规定，为了使裁决能在另一国得到承认和执行，胜诉
的一方应在申请时提交：仲裁裁决的正本或正式副本;仲裁协
议的正本或正式副本。在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仲裁协议是
否有效，是法院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上便是生效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表现，也是生效仲裁裁决
的一般效力。这同我国仲裁协议的法定内容是一致的，在有
些国家的仲裁和国际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就更多事项
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如仲裁裁决的效力、仲裁规则、仲裁费
用的负担等，仲裁协议对当事人、仲裁机构和法院有更多的
约束力。如仲裁协议可约定仲裁规则的，仲裁机构即必须依
约定的仲裁规则进行审理和裁决，否则则因违反仲裁规则导
致其所作裁决可依当事人申请为法院撤销与不予执行。

仲裁协议的内容应当包括哪些篇五

仲裁协议表明双方当事人愿意将他们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裁
决，任何一方都不得向法院起诉。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受
理案件的依据，仲裁协议还排除了法院对有关案件的管辖权，
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法院不受理双方订有仲裁协议的争议案
件，包括不受理当事人对仲裁裁决的上诉。

b.仲裁协议的形式

仲裁协议必须採用书面形式。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
之前订立的，表示一旦发生争议应提交仲裁，通常为合同中
的.一个条款。另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表
示同意把已经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往往通过双方函
电往来而订立。

c.仲裁协议的内容

一般应包括仲裁地点、仲裁机构、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效
力及仲裁费用的负担等。

仲裁地点是协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仲裁地点与仲
裁适用的程序和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实体法密切相关。通常均
适用于仲裁所在地国家的仲裁法和实体法。



我国进出口贸易合同中的仲裁地点一般採用下列叁种规定方
法：

力争规定在我国仲裁。

有时规定在被诉方所在国仲裁。

规定在双方同意的第叁国仲裁。

由于我国企业目前大多缺乏在国外申诉的能力，所以应力争
在我国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不得向任何机构提出变更裁决的请求。

仲裁费用的负担可在协议中订明，通常由败诉方负担，也可
规定由仲裁庭裁决

仲裁协议书格式

甲方：×××(姓名或者名称、住址)

乙方：×××(姓名或者名称、住址)

甲乙双方就本合同的履行(写明仲裁的事由)达成仲裁协议如
下：

如果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自愿将此纠纷提交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其仲裁裁决对双方有约束力。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年月日


